
粤环函〔2023〕538号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
和氮氧化物减排量核算方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局：

《广东省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减排量核算方法（2023年修订

版）》和《重点工程氮氧化物减排量核算方法（2023年修订版）》

经征求地市生态环境局、厅内部处（室）和直属单位意见，召开

专家咨询会议修改完善，并经厅领导专题会研究同意，现印发你

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厅反映。

广 东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编号：2023-5707（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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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减排量核算方法
（2023 年修订版）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东省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VOCs）减排量

核算方法，适用于现有工业类建设项目开展VOCs综合整治提升

时VOCs减排量的核算；工业类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

新建项目、技改、扩建项目及其现有项目的VOCs产生量、排放

量、减排量核算优先采用本方法。

广东省石油炼制企业、石油化学工业企业及成品油和化学品

储存、分装（配送）企业，按照《关于印发〈石化行业VOCs污

染源排查工作指南〉及〈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的

通知》（环办〔2015〕104号）中《石化行业VOCs污染源排查工

作指南》核算VOCs排放量，按照本文件要求核算减排量。

本文件替代《关于指导大气污染治理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

（粤环办〔2021〕92号）中附件 1《广东省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

减排量核算方法（试行）》。凡是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

2．一般原则

工业企业 VOCs综合整治提升（包括源头替代、工程治理、

生产工艺水平提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等，下同）的 VOCs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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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计算应遵循以下原则。

（1）遵循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污染源源强核算

标准以及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等文件有关 VOCs排

放量和减排量的核算原则。

（2）根据工业行业污染源类型确定不同的 VOCs 减排量核

算方法，原则上同一行业内所有企业使用相同的 VOCs减排量核

算方法。

（3）工业企业 VOCs 综合整治提升的 VOCs 减排量不包括

临时降低生产负荷产生的减排量。

3．工业源 VOCs 减排量计算方法

3.1 现有企业 VOCs减排量核算

现有企业 VOCs减排量是指其基准期排放量与减排期排放量

之差。

3.1.1 基准期排放量

指工业企业完成综合整治提升后，以上一自然年度的生产活

动水平数据和 VOCs控制水平为基准核算的 VOCs排放量。

3.1.2 减排期排放量

指以工业企业完成综合整治提升后一年的生产活动水平数

据和 VOCs控制水平为基准核算的 VOCs排放量。

3.1.3 企业排放量核算数据选取原则

（1）生产活动水平数据：包括但不限于 VOCs物料投用量、

废弃 VOCs溶剂和废弃物的回收量、主要产品产量等。



基准期涉 VOCs 产品产量（或原辅材料）

减排期涉 VOCs 产品产量（或原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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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准期年度活动水平数据：以上一自然年度活动水平数

据为基准，如上一自然年度生产活动水平偏低的，以过去三年生

产活动水平的平均值为基准，不足三年的，以实际生产时长取平

均值为年平均值。

（3）减排期年度活动水平数据：以一个自然年度活动水平数

据为基准，生产活动水平数据不足 12个月的，以当年实际生产时

长（不少于 3个月）的实际运行台账记录的涉 VOCs排放原辅材

料和产品产量为依据，按公式 3.1-1 折算减排期年度活动水平数

据。

减排期年度活动水平数据=

（公式 3.1-1）

3.2 工业类建设项目 VOCs排放量与减排量核算

（1）新建企业以设计产能的活动水平数据核算 VOCs排放

量。

（2）现有企业涉及新建项目、技改、扩建项目需开展环境影

响评价时，应分别核算现有项目和新建项目、技改、扩建项目的

VOCs减排量（如有）与排放量。其中现有项目的 VOCs排放量

参考现有企业 VOCs基准期排放量计算方法，如同时开展 VOCs

整治提升的，可按现有企业 VOCs减排量计算方法核算减排量；

新建项目、技改、扩建项目的 VOCs排放量参考基准期排放量核

算方法，以设计产能的活动水平数据进行核算。

减排期实际活动水平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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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排放量核算方法选择

（1）印刷、印染、家具制造、制鞋、汽车制造、摩托车制造、

自行车制造、机械涂层、易拉罐生产/漆包线生产/汽车维修/工艺品

表面涂层等溶剂使用源企业，采用物料衡算法核算VOCs排放量。

（2）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食品制造业，农副

产业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橡胶板、管、带的制造，再生橡

胶制造，泡沫塑料制造，塑料人造革、合成革制造、人造板制造

等工艺过程源企业，采用排放系数法核算 VOCs排放量。

（3）石油炼制企业、石油化学工业企业及成品油和化学品储

存、分装（配送）企业，按照《关于印发〈石化行业 VOCs污染

源排查工作指南〉及〈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的通

知》（环办〔2015〕104号）中《石化行业 VOCs污染源排查工作

指南》核算 VOCs排放量。

（4）企业存在多种生产工艺时，应针对不同工艺采取合适的

核算方法。企业核算方法选取参考表 3.3-1。

表 3.3-1 企业核算方法选取参照表

核算方法 工艺类型 国民经济代码对应情况

物料

衡算法

印刷

书、报刊印刷（C2311）、本册印制（C2312）、包装装潢

及其他印刷（C2319），以及从事印刷复制及印前处理、

制版，印后加工的装订、表面整饰及包装成型等生产活

动的工业企业。

印染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C171）、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C172）、
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C173）、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C174）、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C175）工业企业。

家具制造

家具制造（C2110）、竹、藤家具制造（C2120）、金属家

具制造（C2130）、塑料家具制造（C2140）、其他家具制

造（C2190）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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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方法 工艺类型 国民经济代码对应情况

制鞋

纺织面料鞋制造（C1951）、皮鞋制造（C1952）、塑料鞋

制造（C1953）、橡胶鞋制造（C1954）、其他制鞋业（C1959）
工业企业。

汽车制造
汽柴油车整车制造（C3611）、新能源车整车制造（C3612）
工业企业。

摩托车制造
摩托车整车制造（C3751）、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C3752）工业企业。

自行车制造 自行车制造（C3761）工业企业。

机械涂层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C24）、
金属制品业（C33）、通用设备制造业（C34）、专用设备

制造业（C35）、汽车制造业（C36） （不包含 C361）、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7）和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工业企业。

易拉罐生产/漆包

线生产/汽车维修/
工艺品表面涂层

排放

系数法

涂料、油墨、颜料

及类似产品制造

涂料制造（C2641）、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C2642）工

业企业、专用化学产品制造（C266）。
医药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C27）。
食品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C13）。农副产业

加工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C22）。
再生橡胶制造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C29）。

橡胶板、管、带的

制造

泡沫塑料制造

塑料人造革

合成革制造

人造板制造
胶合板制造（C2021）、纤维板制造（C2022）、刨花板制

造（C2023）和其他人造板制造（C2029）工业企业。

备注：其他未列明的行业，可参考同类型生产工艺选取适当的计算方法。

3.3.1 物料衡算法

核算期（减排期或基准期）内 VOCs 排放量采用公式 3.3-1

计算：

去除回收投用排放 -- EEEE = （公式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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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排放—核算期内 VOCs排放量，吨；

E 投用—核算期内使用物料中 VOCs量之和，吨；

E 回收—核算期内各种 VOCs溶剂与废弃物回收物中不用于循

环使用的 VOCs量之和，吨；

E 去除—核算期内污染控制措施 VOCs去除量，吨。

（1）VOCs投用量 E 投用

VOCs 投用量为减排期内企业使用的各种 VOCs 物料中

VOCs量之和，采用公式 3.3-2计算。VOCs物料包括但不限于：

涂料、稀释剂、固化剂、清洗剂、油墨、胶粘剂等。

( )å
=

´=
n

ii WFWE
1i

投用 （公式 3.3-2）

式中：

Wi—核算期内含 VOCs物料 i投用量，吨；

WF i—核算期内含 VOCs物料 i的 VOCs质量百分含量，%。

VOCs质量百分含量（%）取值说明：

①VOCs物料的投用量以企业原辅材料购入凭证，结合企业

原辅料使用台账、领料记录等为依据。原辅材料中 VOCs含量优

先以检测报告作为核定依据，该检测报告必须由取得计量认证合

格证书的检测机构出具；无法提供有效检测报告的，可参考原辅

材料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对于原辅料MSDS中

VOCs物质占比是确定值时，将质量占比相加即可；对于质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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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范围区间的，计算时 VOCs含量取上限和下限的算术平均值，

超过 100%的取 100%。

②国标等标准中的 VOCs含量限值的单位为克/升（g/L）或

者质量占比（%）两种，两者的换算公式如下：

（公式 3.3-3）

③涂料应根据《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

求》（GB/T 38597-2020）、《船舶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38469-2019）、《室内地坪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38468-2019）、

《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30981-2020）、《车辆涂料

中有害物质限量》（GB 24409-2020）、《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1-2020）、《家具成品及原辅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 SZJG52-2016）、《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技术规范》

（SZJG54-2017）等标准要求的采样、分析方法出具的 VOCs 含

量检测报告；胶粘剂应根据《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GB

33372-2020）标准要求的采样、分析方法出具的 VOCs含量检测

报告；油墨应根据《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

的限值》（GB38507-2020）标准要求的采样、分析方法出具的 VOCs

含量检测报告；清洗剂应根据《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

值》（GB38508-2020）标准要求的采样、分析方法出具的 VOCs

含量检测报告，且检测报告中应说明所参照的产品类型、VOCs

限量值信息，非标准方法的送检方法结果判定为无效检测报告。

VOCs 含量（%）= VO Cs 
密度（

含量（g
）

/L）
g/L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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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涂料、胶粘剂、清洗剂、油墨产品质量标准适用范围

内的 VOCs物料（如脲醛、酚醛、三聚氰胺甲醛胶粘剂等），可

视产品用途或者使用工艺情况参照涂料、胶粘剂、清洗剂、油墨

产品等标准采样和分析方法出具 VOCs含量检测报告。

对于新建项目、技改、扩建项目无法提供 VOCs含量检测报

告或MSDS的，物料的 VOCs含量取值可参考同类企业、同类别

涂料或相关标准规定的 VOCs含量限值。

④基准期 VOCs质量百分含量（%）取值与减排期的取值依

据应为同一类型。

（2）VOCs回收量 E 回收

VOCs回收量为核算期内各种 VOCs溶剂与废弃物回收物中

VOCs量之和，仅统计不回用于生产的量，不包括通过有机废气

治理设施实现的回收量。即统计通过外售或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等途径，以危废或有机溶剂等形式离开生产系统的 VOCs量。计

算公式如下：

( )å
=

´=
n

jj WFWE
1i

回收 （公式 3.3-4）

式中：

E 回收—核算期内各种废弃 VOCs 溶剂和废弃物回收物中

VOCs量之和，吨；

Wj—核算期内各种废弃 VOCs溶剂和废弃物 j的回收量，吨，

以企业委托的有资质危险废物处理单位出具发票等凭证为计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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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WFj—核算期内各种废弃 VOCs溶剂和废弃物 j中VOCs的含

量，%，以企业委托的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单位提供的分析报告

作为依据。

废弃 VOCs溶剂或废弃物包含废油墨、废油漆、废胶粘剂、

废有机溶剂等，不包括废活性炭、废抹布、废油漆桶、废油漆渣、

废油墨桶、废胶桶、废矿物油、废机油、喷淋废水等。

其中，废油墨、废油漆、废胶粘剂、废有机溶剂在生产过程

中不掺杂其他原辅料的情况下，可用原辅材料 VOCs含量检测报

告作为申报依据；若是掺杂其他原辅料的情况下（如多种原辅料

混合或者掺杂水等），则回收的有机溶剂 VOCs含量测定方法可

参考《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GB38508-2020）中

的相关测定方法进行含量检测，若企业使用多种不同类别有机溶

剂，应抽取不少于三份样品送检，VOCs含量取平均值，有机溶

剂 VOCs回收量必须小于投入量，具体原则参考原辅料相关规定。

（3）VOCs去除量 E 去除

①监测法

根据公式 3.3-5和公式 3.3-6计算 VOCs去除量。

å
=

=
n

iEE
1i

去除，去除 （公式 3.3-5）

式中：

E 去除—核算期内污染控制设施的 VOCs去除总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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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去除，i—核算期内污染控制设施 i的 VOCs去除量，吨；

( ) 9-
ii 10´´´-´= iiii tQCQCE 出口，出口，入口，入口，去除， （公式 3.3-6）

式中：

C 入口，i—核算期内污染控制设施 i入口的 VOCs 排放浓度，

mg/m3；

Q 入口，i—核算期内污染控制设施 i入口的气体流量，m3/h；

C 出口，i—核算期内污染控制设施 i出口的 VOCs 排放浓度，

mg/m3；

Q 出口,i—核算期内污染控制设施 i出口的气体流量，m3/h；

ti—核算期内污染控制设施 i的运行时间，h。

VOCs的排放浓度以 TVOC或非甲烷总烃表征（根据《挥发

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TVOC指采用

规定的监测方法，对废气中的单项 VOCs物质进行测量，加和得

到 VOCs物质的总量，以单项 VOCs物质的质量浓度之和，实际

工作中，应按预期分析结果，对占总量 90%以上的单项 VOCs物

质进行测量，加和得出；企业使用的原辅料、生产工艺过程、产

品、副产品，涉及《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37824-2019）附录 A、B所述物料的，结合相关环境管

理要求，筛选计入 TVOC的物质）。

监测数据应由取得计量认证合格证书的检测机构出具，或采

用有效的自动监测数据。企业自送样品的委托分析结果不能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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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依据，具体的监测点位、监测指标与监测频次、监测方法应按

照行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无行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

指南的按《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以

及行业排放标准要求执行。核算周期内有多次手工监测时，可采

用算术平均值作为排放量计算依据，监测期间涉 VOCs排放的工

序生产负荷平均值与核算期的生产负荷统计结果基本一致（二者

差值不大于 5%）；采用自动监测数据的，应使用核算期内有效数

据的平均值。

②核定法

企业无法同时提供基准期和减排期的有效监测数据，或涉

VOCs排放的工序生产负荷平均值与核算期的生产负荷统计结果

偏差较大的，应采用核定法计算 VOCs去除量。

ikki EEE he ´´= )-( k回收，投用，,去除 （公式 3.3-7）

式中：

E 投用，k—核算期内污染控制设施 i对应的废气收集工段投用的

各种物料中 VOCs量之和，吨；

E 回收，k—核算期内污染控制设施 i对应的废气收集工段各种

VOCs溶剂与废弃物回收物中 VOCs量之和，吨；不包括通过有

机废气治理设施实现的回收量；

ke —核算期内废气收集工段的废气收集效率，%。废气收集

效率可参考下表 3.3-2；

ih —核算期内污染控制设施 i的治理效率，%。根据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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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表 3.3-3取值。

计算去除量时应注意废气实际收集的工段，未收集或已收集

但未处理不纳入计算。

3.3-2 废气收集集气效率参考值

废气收集类型 废气收集方式 情况说明
收集效

率（%）

全密封设备/
空间

单层密闭负压

VOCs产生源设置在密闭车间、密闭设

备（含反应釜）、密闭管道内，所有开

口处，包括人员或物料进出口处呈负压

90

单层密闭正压

VOCs产生源设置在密闭车间内，所有

开口处，包括人员或物料进出口处呈正

压，且无明显泄漏点

80

双层密闭空间 内层空间密闭正压，外层空间密闭负压 98

设备废气排口直连

设备有固定排放管（或口）直接与风管

连接，设备整体密闭只留产品进出口，

且进出口处有废气收集措施，收集系统

运行时周边基本无 VOCs散发。

95

半密闭型集气

设备

（含排气柜）

污染物产生点（或生

产设施）四周及上下

有围挡设施，符合以

下两种情况：

1．仅保留1个操作

工位面；

2．仅保留物料进出

通道，通道敞开面小

于1个操作工位面。

敞开面控制风速不小于 0.3m/s 65

敞开面控制风速小于 0.3m/s 0

包围型集气罩
通过软质垂帘四周围

挡（偶有部分敞开）

敞开面控制风速不小于 0.3m/s； 50
敞开面控制风速小于 0.3m/s 0

外部集气罩 ——

相应工位所有 VOCs逸散点控制风速

不小于 0.3m/s
30

相应工位存在 VOCs逸散点控制风速

小于 0.3m/s，或存在强对流干扰
0

无集气设施 —— 1、无集气设施；2、集气设施运行不正常 0
备注：同一工序具有多种废气收集类型的，该工序按照废气收集效率最高的类型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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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废气治理效率参考值

治理技术 治理工艺 治理效率

燃烧及其组合

技术 1

蓄热燃烧(RTO) 90%
旋转式分子筛吸附-脱附-蓄热燃烧 85%

活性炭吸附-脱附-蓄热燃烧 70%
直接燃烧(TO) 90%

旋转式分子筛吸附-脱附-直接燃烧 85%
活性炭吸附-脱附-直接燃烧 70%

蓄热催化燃烧(RCO) 85%
旋转式分子筛吸附-脱附-蓄热催化燃烧 80%

活性炭吸附-脱附-蓄热催化燃烧 65%
催化燃烧(CO) 80%

旋转式分子筛吸附-脱附-催化燃烧 75%
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 60%

吸附技术

建议直接将“活性炭年更换量×活性炭吸附比例”（活性

炭年更换量优先以危废转移量为依据，吸附比例建议取

值 15%）作为废气处理设施 VOCs削减量

——

回收及其组合

技术 1、2

冷凝-膜分离-吸附 90%

冷凝-吸附

非轻烃(碳 5及以上)
或深冷(冷凝温度低于-80℃)

70%

轻烃(碳 4及以下)且冷冻水水冷 50%
吸附-蒸气/氮气/空气等脱附-冷凝 60%

其他技术

喷淋吸收

DMF、DMAC废气+集中回收 80%
甲醛、甲醇、乙醇等水溶性物质 30%

非水溶性 VOCs废气 10%

生物降解

生物滴滤 30%
生物过滤 25%
生物洗涤 20%

低温等离子体 10%
光解 10%
光催化 10%
臭氧氧化 10%

备注：

1．新建项目、技改、扩建项目采用“燃烧及其组合技术”与“回收及其组合技术”处理有机废气的，可

采用治理效率设计值参与计算。设计者高于上述参考值的，应提供废气处理设施设计方案进行论证，

论证内容包括：废气风量、VOCs组分与浓度、治理技术适用性、设计参数、同类项目同类技术的

实际处理效率等。

2．应用于油气回收系统时，能够按照排污许可要求开展自行监测且合格的，治理效率按 95%取值。



— 15 —

企业的废气处理设施应按照《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

〈广东省高架火炬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技术规范〉等 11个大气

污染治理相关技术文件的通知》（粤环函〔2022〕330号）中《广

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运行管理技术规范》运行管理，关键

控制指标应满足表 3.3-4 要求。不满足要求的，原则上不计算减

排量。

当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治理设施组合治理时，治理效率应按

公式 3.3-8计算。

)1()1()1(1 21 ihhhh -×××-´--= （公式 3.3-8）

式中：ηi—污染控制设施 i的治理效率。

工业企业污染控制设施入口和出口均安装非甲烷总烃连续

自动监测系统的，且入口和出口的非甲烷总烃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符合国家和我省规定的建设及运维规定的，可以使用核算期内入

口、出口有效的自动监测数据（排放速率）计算治理效率，代替

治理效率参考值。

表 3.3-4 典型处理工艺关键控制指标

处理工艺名称 关键控制指标

蓄热燃烧（RTO） 燃烧温度不低于 760°C；废气停留时间不低于 1s

直接燃烧（TO） 燃烧室起燃温度不低于 700°C；燃烧温度不低于 760°C；废气停

留时间>1s

蓄热催化燃烧（RCO）
燃烧室起燃温度不低于 300°C；燃烧温度在 300~400°C之间；

空速（系指单位时间内单位体积催化剂处理的废气体积流量，

也称为空间速度）在 10000h-1~40000 h-1之间

催化燃烧（CO）
燃烧室起燃温度不低于 300°C；燃烧温度在 300~400°C之间；

空速（系指单位时间内单位体积催化剂处理的废气体积流量，

也称为空间速度）在 10000h-1~40000 h-1之间



— 16 —

处理工艺名称 关键控制指标

活性炭吸附技术

活性炭箱体应设计合理，废气相对湿度高于 80%时不适用；废

气中颗粒物含量宜低于 1mg/m3；装置入口废气温度不高于

40℃；颗粒炭过滤风速＜0.5m/s；纤维状风速＜0.15m/s；蜂窝

状活性炭风速＜1.2m/s。活性炭层装填厚度不低于 300mm，颗

粒活性炭碘值不低于 800 mg/g，蜂窝活性炭碘值不低于 650
mg/g。

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

燃烧

纤维状吸附剂气体流速不高于 0.15m/s，颗粒吸附剂气体流速不

高于 0.5m/s，蜂窝吸附剂气体流速不高于 l.2m/s，催化燃烧温度

不低于 300°C
低温等离子体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清洗电极组件每年不少于 6次

光催化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灯管连续使用不超过 4800h；光强

[系指灯管总功率（W）与风量比（m3/h）]不低于 0.3；废气停

留时间不低于 8s；肉眼不能看到灯管表面有明显粉尘覆盖

3.3.2 排放系数法

核算期 VOCs 排放量采用公式 3.3-1 计算，其中 VOCs 产生

量使用公式 3.3-9计算，VOCs回收量和去除量的计算方法同物料

衡算法。
3-10)( ´´=ån

i imE m产生 （公式 3.3-9）
式中：

E 产生—核算期内 VOCs产生量，吨；

mi—含 VOCs物料用量，吨；

μ—含 VOCs物料产污系数，kg/t。

物料的 VOCs产污系数参考《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

东省高架火炬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技术规范〉等 11个大气污染

治理相关技术文件的通知》（粤环函〔2022〕330号）中《广东省

塑料制品与制造业、人造石制造业、电子元件制造业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排放系数使用指南》，广东省未发布产污系数的行业参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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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部《关于发布〈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

册〉的公告》（公告 2021年第 24号）。

4．工业源 VOCs减排量核实要求

在核算工业源 VOCs减排量时，应核实以下信息：

（1）核实企业核算规范性与准确性，重点检查核算方法是否

正确，核算数据来源依据是否充分，整治提升工程是否可行，

VOCs含量检测报告和 VOCs排放监测报告是否规范。

（2）现场核实内容

①源头控制

一是 VOCs物料台账的齐全性，避免漏项；二是结合生产实

际，排查企业 VOCs物料使用台账是否存在异常；三是检查 VOCs

物料的 VOCs含量及其佐证材料，核实低 VOCs原辅材料替代情

况。

②生产工艺

包括 VOCs物料储存、转移和输送；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泄漏检测与修复；工艺过程及无组织排放管控；废水和循环水系

统。

③末端治理

包括 VOCs密闭和捕集措施；设备、装置、材料、仪表等型

号规格；末端治理设施工艺流程与运行状态；排放浓度水平及治

理效率；监测监控水平；运行记录、维护保养制度和记录等。

④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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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档案管理和 VOCs台账管理应符合排污许可制度、《广

东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挥发性有机物重点监管企业

VOCs 管控台账清单的通知》（粤环办函〔2020〕19号）和《广

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高架火炬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

制技术规范〉等 11个大气污染治理相关技术文件的通知》（粤环

函〔2022〕330号）中《广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运行管理

技术规范》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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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程氮氧化物减排量核算方法
（2023年修订版）1

一、工业 NOx深度治理

工业 NOx 深度治理工程的减排量是指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

造，水泥、焦化等行业工业炉窑及燃煤、生物质锅炉深度治理，

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形成的 NOx 排放量减少。NOx 深度治理

工程主要包括采用烟气循环工艺、低氮燃烧、分级燃烧、选择性

催化还原（SCR）、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或 SCR+SNCR

组合等成熟高效技术的治理工程，采用其他技术或组合技术的，

原则上不计算其减排量。

工业 NOx深度治理工程减排量优先采用浓度法计算。计算公

式如下：

R治理i—第 i个生产线或工序实施深度治理形成的NOx减排量，

吨；

Ci前—第 i个生产线或工序实施深度治理前的NOx设计排放浓

度，毫克/立方米；

Qi 前—第 i 个生产线或工序实施深度治理前的设计烟气排放

1 摘自《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2022年修订）中附件 2《主要大气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核算方法》

n

i=1

R治理 i = �Ci 前 × Qi 前 × Ti 前 − Ci 后 × Qi 后 × Ti 后� × 10−9 

式中：R 治理—企业实施深度治理形成的 NOx 减排量，吨；

    R治理 = � R治理 i 



量，立方米/小时；

Ti 前—第 i 个生产线或工序实施深度治理前的设计年生产时

间，小时；

Ci后—第 i个生产线或工序实施深度治理后的NOx设计排放浓

度，毫克/立方米；

Qi 后—第 i 个生产线或工序实施深度治理后的设计烟气排放

量，立方米/小时；

Ti 后—第 i 个生产线或工序实施深度治理后的设计年生产时

间，小时。

对于无设计排放浓度、设计烟气排放量和设计年生产时间的，

采用系数法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R 治理—企业实施深度治理形成的 NOx减排量，吨；

R治理i—第 i个生产线或工序实施深度治理形成的NOx减排量，

吨；

Mi—第 i个实施深度治理的生产线或工序设计生产能力，万

单位产品；

pi—第 i个实施深度治理的生产线或工序的 NOx产污系数，

千克/单位产品；

—第 i 个实施深度治理的生产线或工序治理后的NOx

n

i=1
R治理 = � R治理 i  

R治理 i = Mi × pi × �ηi 后 − ηi 前� × 10 

ηi 后 

去除率；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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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个实施深度治理的生产线或工序治理前的NOx

去除率。

相关参数选取原则说明如下：

（一）对于设计生产能力、设计排放浓度、设计烟气排放量、

设计年运行时间，优先采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数据；无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或报告中无相关数据的，可采用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设计方案等资料数据。其中，对于治理前的设

计生产能力、设计排放浓度、设计烟气排放量、设计年运行时间，

可采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数据，或可行性研究报告、设

计方案等对治理前状况有关评估数据，相关数据应来自同一报告。

（二）项目计算时，需同步提供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或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竣工证明材料，或专家验收意见等项目验

收证明材料，用以证明减排工程已建成并稳定运行；采用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或设计方案中数据计算减排量的，还需提供可行性

研究报告或设计方案，环评报告、监测报告等整理备查，根据后

续核算工作需要另行补充。证明材料应能够体现改造前 NOx实际

排放浓度，无相关数据的应提供工程改造前至少 1个季度的在线

监测数据或监测报告。

（三）治理前的 NOx设计排放浓度不应超过治理前适用的最

新排放标准限值，否则按最新排放标准限值取值；治理前实际排

放浓度（小时均值）和设计排放浓度相差较大的，仅认可项目在

核算年发挥的减排能力。

 ηi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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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用系数法计算减排量的，产污系数和去除率参考生

态环境部《关于发布〈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

册〉的公告》（公告 2021年第 24号）（以下简称《系数手册》）中

相关行业产污系数和去除率取值；涉及工业锅炉的参考《系数手

册》中锅炉产排污量核算系数手册的工业锅炉（热力生产和供应

行业）产污系数表取值。

二、能源清洁化替代

（一）燃煤锅炉淘汰

燃煤锅炉淘汰工程的减排量主要是指企事业单位淘汰工业或民

用燃煤锅炉形成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R 淘汰—淘汰燃煤锅炉形成的 NOx或 VOCs减排量，吨；

R 淘汰 i—淘汰第 i台燃煤锅炉形成的 NOx或 VOCs减排量，吨；

Mi—第 i台燃煤锅炉煤炭实际消耗量，万吨；

pi—第 i台燃煤锅炉 NOx或 VOCs产污系数，千克/吨煤；

i—第 i 台燃煤锅炉污染治理设施的 NOx 或 VOCs 去除

率，无治理设施的取 0。

相关参数选取原则说明如下：

1．燃气锅炉、燃油锅炉、燃生物质锅炉淘汰形成的减排量，

参照燃煤锅炉淘汰核算方法进行计算。

2．工业锅炉 NOx产污系数和去除率，参考《系数手册》中

n

i=1
R淘汰 = � R淘汰 i  

R淘汰 i = Mi × pi × (1 − ηi) × 10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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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产排污量核算系数手册的工业锅炉（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

产污系数表取值；工业锅炉 VOCs产污系数参考《系数手册》中

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通用源项核算系数手册的燃烧烟气锅炉

VOCs产污系数表取值；民用锅炉及燃煤设施 NOx、VOCs产污

系数参考《系数手册》中生活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的生活及其

他大气污染物排放系数表取值。

3．项目计算时，需在同时提供分燃料类型的上一年燃料消耗

量信息汇总表、年度自行监测报告、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淘汰文

件等证明材料。

4．单个项目形成的 NOx或 VOCs减排量大于 0.1吨的，可纳

入重点减排工程核算范围；单个锅炉规模小于等于 20蒸吨/小时

的，以地市为单位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燃料类型打包计算。

（二）清洁能源替代

清洁能源替代工程的减排量是指燃煤、石油焦、渣油、重油、

燃料油、柴油的锅炉或工业炉窑改为电、天然气、生物质等清洁

能源形成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R 替代—锅炉或工业炉窑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形成的 NOx

或 VOCs减排量，吨；

R 替代 i—第 i个锅炉或工业炉窑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形成的 NOx

或 VOCs减排量，吨；

n

i=1
R替代 = � R替代 i  

R替代 i = �Mi 前 × pi 前 × �1 − ηi 前� − Mi 后 × pi 后 × �1 − ηi 后�� ×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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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 前—第 i 个锅炉或工业炉窑被替代的燃料消耗量或产品产

量，采用燃料计算的单位为吨或万立方米，采用产品产量计算的

按照行业相应计量单位计；

pi 前—第 i 个锅炉或工业炉窑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前的 NOx或

VOCs产污系数，采用燃料计算的单位为千克/吨燃料或千克/万立

方米燃料，采用产品产量计算的单位为千克/单位产品；

i 前—第 i 个锅炉或工业炉窑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前的污

染治理设施 NOx或 VOCs去除率，无治理设施的取 0；

Mi 后—第 i 个锅炉或工业炉窑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所用燃料消

耗量或产品产量，采用燃料计算的单位为吨或万立方米，采用产

品产量计算的按照行业相应计量单位计；

pi 后—第 i 个锅炉或工业炉窑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后的 NOx或

VOCs产污系数，采用燃料计算的单位为千克/吨燃料或千克/万立

方米燃料，电代煤的取 0；采用产品产量计算的单位为千克/单位

产品；

i 后—第 i 个锅炉或工业炉窑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后的污

染治理设施 NOx或 VOCs去除率，无治理设施的取 0。

相关参数选取原则说明如下：

1．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工程以完成替代后复产时间为准。

2．对于燃料消耗量或产品产量，优先采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报告中的设计值，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或报告中无

相关数据的，可采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设计方案等资料数据；

η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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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提供设计值的可采用实际值，需在减排系统上传燃料实际消

耗量或产品产量信息汇总表。

3．项目计算时，需同时提供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或

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竣工证明材料，或专家验收意见等项目验收

证明材料，用以证明减排工程已建成并稳定运行；采用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或设计方案中数据计算减排量的，还需提供可行性研

究报告或设计方案等资料，环评报告、在线监测数据、自行监测

报告等整理备查，根据后续核算工作需要另行补充。

4．NOx产污系数和去除率参考《系数手册》中相关行业燃料

有关参数取值；VOCs产污系数参考《系数手册》中工业源挥发

性有机物通用源项核算系数手册的燃烧烟气锅炉 VOCs产污系数

表、燃烧烟气工业炉窑 VOCs产污系数表（按照燃料分类）和石

化企业工艺加热炉 VOCs产污系数表取值。

5．单个项目形成的 NOx或 VOCs减排量大于 0.1吨的，可纳

入重点减排工程核算范围；单个项目形成的 NOx和 VOCs减排量

均大于 0.1吨且小于等于 10吨的，以地市为单位按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中燃料类型打包计算。

本文件替代《关于指导大气污染治理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

（粤环办〔2021〕92号）中附件 2《重点工程氮氧化物减排量核

算方法》。凡是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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